一、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CB-11200 
CB-11200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一、作業程序：

(一)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宣傳資料及廣告物，其形式、內容、製作、傳播及申報等相關事項，暨公開說明會、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權責單位應確認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主管機關所定「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及期貨公會訂定之「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規定，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章後，除新聞稿應於發稿前向期貨公會申報外，並應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後十日內，依規定將廣告宣傳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錄向期貨公會提出申報。該相關宣傳資料、廣告物及審核紀錄應保存二年。

(六)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製作宣傳資料及廣告、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所製作之宣傳資料，應將宣傳資料及廣告企劃、廣告樣式及主題標示，除新聞稿應於發稿前向期貨公會申報外，並應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後十日內，依規定將廣告宣傳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錄向期貨公會提出申報。

二、控制重點：

(三)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從事業務廣告活動，除新聞稿應於發稿前向期貨公會申報外，並應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後十日內，依規定將廣告宣傳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錄向期貨公會申報。

	一、作業程序：

(一)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之宣傳資料及廣告物，其形式、內容、製作、傳播及申報等相關事項，暨公開說明會、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權責單位應確認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主管機關所定「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及期貨公會訂定之「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規定，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章後，於對外為宣傳廣告行為前向期貨公會提出申報。該相關宣傳資料、廣告物及審核紀錄應保存二年。

(六)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製作宣傳資料及廣告、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所製作之宣傳資料，應將宣傳資料及廣告企劃、廣告樣式及主題標示，於對外為宣傳廣告行為前向期貨公會提出申報。

二、控制重點：

(三)期貨公會會員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製作廣告宣傳資料，應將宣傳資料及廣告企劃、廣告樣式及主題標示，於對外為宣傳廣告行為前向期貨公會提出申報。


	依據本公會「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修正本作業程序。



二、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制度範本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AB-11200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之稽核
作業週期：

不定期：每月查核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期貨信託事業及委任之銷售機構從事期貨信託基金之宣傳資料及廣告物，暨公開說明會、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所製作之廣告宣傳資料（以下簡稱廣告宣傳資料），是否遵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及期貨公會訂定之「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辦理。
二、期貨公會會員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是否將其廣告宣傳資料，列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管理，並是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章後始可使用。
三、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從事業務廣告活動，是否將新聞稿於發稿前向期貨公會申報，且是否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後十日內，依規定將廣告宣傳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錄向期貨公會申報。
四、期貨信託事業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是否未於招募及銷售期間，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否則視為對不特定人公開招募之行為。
五、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銷售機構之權責單位負責人員是否確認其為基金廣告時，已於廣告內容中敘明規定之相關警語。

六、宣傳資料及廣告物之形式及內容，是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名或蓋章後始可使用。

七、宣傳資料、廣告物及審核紀錄是否保存二年。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一、期貨信託事業及委任之銷售機構從事期貨信託基金之宣傳資料及廣告物，暨公開說明會、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所製作之廣告宣傳資料（以下簡稱廣告宣傳資料），應遵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及期貨公會訂定之「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辦理。
二、期貨公會會員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應將其廣告宣傳資料，列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管理，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章後始可使用。
三、期貨公會會員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製作廣告宣傳資料，應將宣傳資料及廣告企劃、廣告樣式及主題標示，於對外為宣傳廣告行為前向期貨公會提出申報。
四、期貨信託事業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於招募及銷售期間，不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否則視為對不特定人公開招募之行為。
五、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銷售機構之權責單位負責人員應確認其為基金廣告時，已於廣告內容中敘明規定之相關警語。

六、宣傳資料及廣告物之形式及內容，應經經理人審核及簽名或蓋章後始可使用。

七、宣傳資料、廣告物及審核紀錄應保存二年。

	配合CB-11200內容修正，爰修正本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其餘為文字調整。


三、期貨信託事業內部稽核查核明細表修正內容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

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一、期貨信託事業及委任之銷售機構從事期貨信託基金之宣傳資料及廣告物，暨公開說明會、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所製作之廣告宣傳資料（以下簡稱廣告宣傳資料），是否遵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及期貨公會訂定之「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期貨信託基金宣傳資料及廣告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期貨公會會員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是否將其廣告宣傳資料，列入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管理，並是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章後始使用。
三、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之銷售機構從事業務廣告活動，是否將新聞稿於發稿前向期貨公會申報，且是否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後十日內，依規定將廣告宣傳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錄向期貨公會申報。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查核明細表
	項     目
	查          核          程          序
	查核結果
	底稿索引

	
	
	是
	否
	不適用
	

	宣傳資料與廣告物、公開說明會暨其他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

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四、期貨信託事業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是否未於招募及銷售期間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否則視為對不特定人公開招募之行為。
五、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銷售機構之權責單位負責人員是否確認其為基金廣告時，已於廣告內容中敘明規定之相關警語。

六、宣傳資料及廣告物之形式及內容，是否經經理人審核及簽名或蓋章後始使用。
七、宣傳資料、廣告物及審核紀錄是否保存二年。

	
	
	
	

	 備  註：


                                                   稽核人員 　　　　 日 期　



作業週期：每月查核





作業週期：每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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